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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9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9日的交

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5月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4、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包头市高新区黄河大街55号公司19楼会议室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
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6、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牛国锋先生主持。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7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50,694,97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经剔除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所持公司股票的
股份21，159，594股,下同）的50.4885%。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99,916,582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7.0734%。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5人，代表股份50,778,3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51%。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7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747,17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9,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617,7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3%。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频方式参会，其余人员现场参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

事务所的见证律师裴礼镜、蔡雨溪通过现场结合通讯参会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1.00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470,2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8369

反对

票数

1,124,521
比例（%）

0.1498

弃权

票数

100,200
比例（%）

0.0133

2.00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465,9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8363

反对

票数

1,132,721
比例（%）

0.1509

弃权

票数

96,300
比例（%）

0.0128

3.00关于《2024年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473,3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8373

反对

票数

1,125,321
比例（%）

0.1499

弃权

票数

96,300
比例（%）

0.0128

4.00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465,8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8363

反对

票数

1,132,821
比例（%）

0.1509

弃权

票数

96,300
比例（%）

0.0128

5.00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461,6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8357

反对

票数

1,133,021
比例（%）

0.1509

弃权

票数

100,300
比例（%）

0.0134

6.00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422,27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8305

反对

票数

1,174,500
比例（%）

0.1565

弃权

票数

98,200
比例（%）

0.0131

7.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474,1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8374

反对

票数

1,124,321
比例（%）

0.1498

弃权

票数

96,500
比例（%）

0.0129

8.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460,8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8356

反对

票数

1,132,721
比例（%）

0.1509

弃权

票数

101,400
比例（%）

0.0135

9.00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05,910,53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7705

反对

票数

1,517,321
比例（%）

0.2145

弃权

票数

106,500
比例（%）

0.0151

10.00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124,2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7908

反对

票数

1,465,021
比例（%）

0.1952

弃权

票数

105,700
比例（%）

0.0141

11.00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5,273,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比例（%）

99.2777

反对

票数

5,322,273
比例（%）

0.7090

弃权

票数

99,700
比例（%）

0.0133

12.00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核说明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357,9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8219

反对

票数

1,216,721
比例（%）

0.1621

弃权

票数

120,300
比例（%）

0.016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议案1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9关联股东牛国锋、林圃生均已回避表
决,上述股东合计持有股份数为43,160,618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裴礼镜、蔡雨溪
3、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0603 证券简称：盛达资源 公告编号：2025-034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盛达资源”）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赵庆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赵庆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
押 数 量
（股）

7,256,895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7.66%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05%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否

是否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
起始日

2025 年5月8日

质押
到期日

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
之日止

质权人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分行

质押
用途

为公司控股股
东融资提供担

保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甘肃盛达
集团有限

公司

赵满堂

三河华冠
资源技术
有限公司

赵庆

王小荣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202,140,210
36,189,200

28,585,723

19,270,650
213,400

286,399,183

持股
比例

29.30%

5.25%

4.14%

2.79%
0.03%
41.51%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197,859,000
23,000,000

0

9,000,000
0

229,859,000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197,859,000
23,000,000

0

16,256,895
0

237,115,895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97.88%

63.55%

0.00%

84.36%
0.00%
82.79%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28.68%

3.33%

0.00%

2.36%
0.00%
34.37%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197,859,000
23,000,000

0

16,256,895
0

237,115,895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10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

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为31,47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10.99%，占公司总股本的4.56%，

对应融资余额为19,275.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58,026,895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总数的20.26%，占公司总股本的8.41%，对应的融资余额为34,175.00万元。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3、经公司自查，2024年2月至12月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存在间歇性非经营性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形，截至2024年12月11日，公司已收回前述全部被占用资金。2025年4月，公司已收

到全部资金占用利息360.14万元，资金占用余额为零。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公

司自查发现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资金占用并已解决等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法人的情况

1、控股股东盛达集团

名称：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农民巷8号之1号盛达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赵海峰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

金销售；贵金属冶炼；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橡胶制品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通信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智

能仪器仪表销售；金银制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科技中介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情况：盛达集团于1998年注册成立，产业布局矿业开发、酒类文化、商业文旅、金融资

管等多个领域，是一家多元化综合性实业集团。

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024年9月30日/2024年前三季度

2,473,699.35
1,099,564.19
765,067.30
23,567.87
240,851.41

44.45%
1.58
1.20
0.28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2,423,263.22
1,083,368.93
1,033,867.73
38,689.64
236,332.56

44.71%
1.47
1.00
0.30

2、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下称“三河华冠”）

名称：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京哈路北45号

法定代表人：杨建明

注册资本：11,192.8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铜、铅、锌、银、金及其伴生多金属矿产的勘探和开发，并销售开发后的产品（国家法

律、法规、规章限制、禁止类项目未取得许可证前不得经营）。

主营业务情况：有色金属矿的开发。

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2025年3月31日/2025年第一季度

8,938.14
982.85
0.00
-7.27
184.85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8,945.42
982.85
0.00

-39.93
78.36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11.00%
0.35
0.35
0.11

10.99%
0.43
0.43
0.11

盛达集团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 451,858.00万元，未来半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为 230,
645.00万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为358,938.00万元。盛达集团之一致行动人三河华

冠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597.60万元，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均为0.00万元。

最近一年盛达集团、三河华冠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

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二）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为自然人的情况

姓名

赵满堂

赵庆

王小荣

性别

男

男

男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北京市东城区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盛达集团实际控制人；盛达资源
实际控制人

盛达集团董事、盛达资源董事长

无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
主营业务

盛达集团：主营矿业开
发、酒类文化、商业文

旅、金融资管等；
盛达资源：主营有色金

属矿的采选、销售。

上述自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1、盛达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盛达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详见本公告“三、（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法人

的情况”的相关内容。

2、盛达资源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025年3月31日/2025年第一季度

654,707.86
298,517.42
35,257.81
828.41

-16,428.09

45.60%
0.83
0.64
-0.08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660,675.05
303,958.30
201,320.84
39,003.54
73,057.01

46.01%
0.80
0.65
0.33

综合考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自身资金实力、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等因

素，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相关偿债风险。

四、其他情况说明

1、公司股东赵庆先生本次质押股份是为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融资提供担保，盛达集团资信状

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高比例质押股份原因主要是为满足其自身生产经营需要，其资

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和追加担保能力，其总体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对股价波动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将会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3、最近一年又一期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已履行了正常

的审批程序并对外披露。公司作为被担保方，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赵庆先生为公司向银行、融资

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了无偿的担保。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603 证券简称：盛达资源 公告编号：2025-035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有的原股改限售股份权益变动
达到2%的公告

股东海南华瑞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9日收到股东海南华瑞达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华瑞达”）出具的权益变动达到2%的告知函，海南华瑞达持有的股权分

置改革时形成的原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份权益变动比例达到2%，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1、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海南华瑞达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

合 计

权益变动
期间

2025 年 4 月 30 日-2025
年5月8日

2025 年 4 月 30 日-2025
年5月8日

权益变动
均价

（元/股）

12.30
12.30

权益变动
股数
（股）

13,799,387
13,799,387

权益变动比例
（%）

2.00
2.00

海南华瑞达权益变动的股份来源系根据（2021）粤03执77号之二、（2023）粤03执恢712号《广东

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经司法裁定过户而来的原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本次权益变动

价格区间为12.13元/股-12.85元/股。

2、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海南华瑞达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
（股）

26,327,120
26,327,120

0

占总股本比例（%）

3.82
3.82
0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12,527,733
12,527,733

0

占总股本比例（%）

1.82
1.82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海南华瑞达本次权益变动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2、海南华瑞达经司法裁定过户获得公司原股东深圳市安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赣州希桥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持有的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

承诺》，海南华瑞达将继续遵守原股东深圳市安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赣州希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作

出的相关承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5日披露的《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7）。海南华瑞达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前述相关承诺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海南华瑞达出具的权益变动达到2%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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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1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2025-025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4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16）、《关于增加2024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股东大
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采取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举行。1、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9日（周五）14点30分开始，在河南省潢川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1号16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许水均先生主持。2、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9日上午 9:15至 2025年 5月 9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40名，代表公司股份968,228,77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系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数和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
账户的股份数，下同）的47.0587%。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937,365,4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586%；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331人，代表股份30,863,2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00%。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下同）共计333名，代表股份105,067,2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66%。2、公司的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

果如下：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7,392,9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7%；反对 643,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弃权192,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4,231,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45%；

反对64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126%；弃权19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1829%。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7,391,2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5%；反对 62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7%；弃权21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4,229,7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9%；
反对62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959%；弃权21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2012%。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7,390,8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5%；反对 64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弃权19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4,229,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5%；
反对64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118%；弃权19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1857%。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7,394,4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8%；反对 639,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0%；弃权19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4,232,9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59%；
反对63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084%；弃权19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1857%。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66,906,9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35%；反对1,12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3%；弃权19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3,745,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19%；
反对1,12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14%；弃权19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866%。6、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66,813,7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39%；反对1,09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6%；弃权324,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3,652,2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32%；
反对1,09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379%；弃权32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088%。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信阳市鼎新兴华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许水均、张勇、龚保峰已回避表决，回
避表决股份数共计520,257,767股。

表决结果：同意446,645,304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41%；反
对1,106,50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0%；弃权219,200股，占出席会
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3,741,5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382%；
反对1,10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531%；弃权21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086%。8、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丁庆博、李玲鸽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共计1,383,900股。
表决结果：同意965,530,671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1%；反

对1,098,70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6%；弃权215,500股，占出席会
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3,753,0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92%；
反对1,09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457%；弃权21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051%。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48,428,8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50%；反对 19,593,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37%；弃权 206,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5,267,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1550%；
反对19,5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6486%；弃权206,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4%。10、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66,951,9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1%；反对1,06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2%；弃权21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3,790,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848%；
反对1,0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53%；弃权2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999%。1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信阳市鼎新兴华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许水均、张勇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
份数共计520,107,767股。

表决结果：同意427,467,304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910%；反
对20,124,80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09%；弃权528,900股，占出席
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4,413,5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3424%；
反对20,1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542%；弃权52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5034%。1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信阳市鼎新兴华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许水均、张勇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
份数共计520,107,767股。

表决结果：同意427,492,904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968%；反
对20,097,60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49%；弃权530,500股，占出席
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4,439,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3668%；
反对20,09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283%；弃权53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5049%。

四、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述职报告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19日披露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姚毅琳、傅剑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301171 证券简称：易点天下 公告编号：2025-048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专门委员会委员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

事务代表的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已经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共四个专门

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委员会名称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学勇

邢美敏

李长城

邹小武

委员

邢美敏、秦鹏

李长城、邹小武

张学勇、邢美敏

张学勇、李长城

上述委员任期三年，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同意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具体如下：

总经理：武莹女士

副总经理：杨娅女士

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郑正东先生

董事会秘书：王萍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梁丹宁女士

上述人员任期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武莹

女士、杨娅女士、郑正东先生、王萍女士简历详见公司 2025年 4月 18日、5月 7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梁丹宁女士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上述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王萍女士、证券事务代表梁丹宁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王萍、梁丹宁

电话：029-85221569
传真：029-88248317
邮箱：ir@eclicktech.com.cn
联系地址：西安市高新区天谷八路156号软件新城研发基地二期C3栋楼13层证券部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王一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王一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501,
500股。王一舟先生关于股份减持的承诺、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稳定股价

的承诺及其他承诺正常履行中。

王一舟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公司董事会对王一舟先生

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附件：

梁丹宁女士简历

梁丹宁女士，1992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21年 4月至今，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梁丹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301171 证券简称：易点天下 公告编号：2025-047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成员。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已成立，为确保公司

经营工作的有序开展，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第五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的通知时限，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邹小武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邹小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加强董事会建设，充分发挥外部董事作用，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

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董事会

选举。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战略委员会：邹小武先生（主任委员）、张学勇先生、李长城先生；

审计委员会：张学勇先生（主任委员）、邢美敏女士、秦鹏先生；

提名委员会：邢美敏女士（主任委员）、李长城先生、邹小武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长城先生（主任委员）、张学勇先生、邢美敏女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专门委员会委员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武莹女士为

公司总经理，聘任郑正东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王萍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杨娅女士为公

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01聘任武莹女士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02聘任郑正东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03聘任王萍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04聘任杨娅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议案3.02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会

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专门委员会委员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董事会同意聘任梁丹宁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

会秘书履行相关职责，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专门委员会委员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确定的激励对象中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而

不符合激励对象的资格，根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拟将该名对象获授的

2万股限制性股票作废。调整后，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由119人调整为118人，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由 1,090.125万股调整为 1,088.125万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量由 1,200万股调整为 1,
198万股。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激励计划一致。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由其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

事务所对该事项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关联董事武莹女士、王萍女士、郑正东先生、

杨娅女士、秦鹏先生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易点天下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5年5月8日，以12.28元/股的价格向118名激励对象授予1,088.125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由其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

事务所对该事项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公告》。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关联董事武莹女士、王萍女士、郑正东先生、

杨娅女士、秦鹏先生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002151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2025-024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5月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议案已于2025年4月28日以专人送递和邮件形式发出。本次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周儒欣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经讨论形成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为符合银行管理要求，提高管理及运营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同意和芯星通、芯与物

作为实施主体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薪酬后再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中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2151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2025-025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5年5月 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25年 4月 28日以专人送递和邮件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建茹女士主持，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符

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规定，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刊登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2151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2025-026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斗星通”或“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召开
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
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和芯星通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和芯星通”）、公司控股子公司芯与物（上海）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与物”）作为实
施主体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薪酬后再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1075 号），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26日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1,374,501股，发行价格为30.12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 94,500.0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93,107.59万元。上述资金已于 2023年 6月 30日全部到
账，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大华验字[2023]000399号《验资确认》。公司
已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和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3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并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研发条件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于“面向物联网领域应用的低
功耗北斗GNSS SoC芯片研制及产业化项目”，拟变更募集资金金额为17,000.00万元。

根据《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
册稿）》以及《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89），募集资金使用安排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合计

项目名称

面向综合 PNT 应用的
北 斗/GNSS SoC 芯 片

研制及产业化项目

车载功能安全高精度
北 斗/GNSS SoC 芯 片

研制及产业化项目

研发条件建设项目

面向物联网领域应用
的 低 功 耗 北 斗/GNSSSoC 芯片研制及产业

化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实施主体

和芯星通

和芯星通

北斗星通

芯与物

北斗星通

募集资金投
资总额

23,157.72

13,567.34
29,774.94

-

28,000.00
94,500.00

原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23,157.72

13,567.34
28,451.94

-

27,930.59
93,107.59

调整后拟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

23,157.72

13,567.34
11,451.94

17,000.00

27,930.59
93,107.59

单位：万元

截至2024年12月31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3,214.23

302.15
2,080.58

-

27,930.59
33,527.55

三、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基本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原则，募集资金到位后相关支出原则上均应从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划

转。但和芯星通、芯与物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会存在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支
付募投项目人员薪酬后再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情形，主要原因如下：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企业的人员工资、奖金的支
付应通过企业基本存款账户办理。若以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募投项目涉及的人员薪酬，会导致和
芯星通、芯与物出现通过不同账户支付人员薪酬的情况，不符合银行相关规定的要求。2.根据税务机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征收机关的要求，企业每月社保费用、住房公积金的汇
缴及各项税费的缴纳等均通过银行托收的方式进行，若和芯星通、芯与物以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
会出现通过多个银行账户支付的情形，造成操作不便且影响支付效率。

为符合银行管理要求，提高管理及运营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和芯星通、芯与物计划
在募投项目的实施期间，根据实际需要并经相关审批后，预先以自有资金方式支付上述募投项目部
分款项，并按照募投项目管理情况进行归集、核算，定期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该部分等额置换
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四、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置换的操作流程1.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项目负责人、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和财务部负责人确认项目支出明细，在
对应募投项目中列支，由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存款账户及一般存款账户统一支付。2.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财务部门根据授权审批后的申请文件，将由自有资金支付的募投项目款
项，从募集资金专户中等额划转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3.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财务部门建立自有资金置换募集资金款项的台账，在台账中逐笔记载募集
资金专户转入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交易的时间、金额、账户等，并定期汇总通知保荐机构和
保荐代表人。4.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情况进行持续监督，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对实施主体采取现场
核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监管权，实施主体和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配合保荐机构的核查与问询。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后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是基于业务实际情况的操作处理，有利于提高运营管理效率，保证薪酬发放
的合理性，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和日常经营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六、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1、董事会审议意见：
和芯星通、芯与物作为实施主体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薪

酬后再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是基于业务实际情况的操作处理，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2、监事会审议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符
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规定，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会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人对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3、中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9 日


